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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境部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 42 次會議紀錄

壹、114 年 11 月 19 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2 時 0 分

貳、地點：本部後棟 101 會議室

參、主席：葉副主任委員俊宏代 紀錄：商維庭

肆、出（列）席單位及人員：如後附會議簽名單。

伍、確認出席委員已達法定人數後，主席致詞：略。

陸、確認本會第 41 次會議紀錄

結論：第41次會議紀錄確認。

柒、討論事項

第一案 臺東縣鹿野鄉四維段 831-1、835、836、837 及 838 等五

筆地號旅館興建案環境影響說明書

一、本部環境保護司說明

（一）114 年 7 月 31 日專案小組第 2 次初審會議結論如下：

1. 本案經綜合考量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、專家學者、各方

意見及開發單位之答覆，就本案生活環境、自然環境、社

會環境及經濟、文化、生態等可能影響之程度及範圍，經
專業判斷，本專案小組認定已無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8 條

及施行細則第 19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列各目情形之虞，環

境影響說明書已足以提供審查判斷所需資訊，建議無須

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。

2. 本案建議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，開發單位應依環境影

響說明書所載之內容及審查結論，切實執行。

3. 開發單位就專案小組所提下列主要意見，已承諾納入辦

理，並應請於 114 年 10 月 31 日前據以補充、修正環境

影響說明書，經有關委員、專家學者及相關機關確認後，

提本部環評審查委員會討論：

（1）補充本案開發所涉用地變更與國土計畫國土功能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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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之競合情形，強化說明本案選址適宜性。

（2）依計畫基地及鄰近植被現況與保育類物種棲息特性

（環頸雉、食蟹獴等），加強植栽移補植計畫合理性
說明（含植栽樹種、間距、補植空間、原灌叢部分保

留等），新植、補植之植栽應以原生種為限。移補植

喬木存活率監測應於定植 1 年後，每年執行 1 次，
連續執行 3 年；存活率應達 80%，未達 100%之數量

以 1：1.2 比例補植。

（3）加強生態環境友善作法可行性說明，並依計畫基地

及鄰近區域生態特性，評估納入旅館設施燈光照明

採低光害設計等影響減輕作為。

（4）重新蒐集基地鄰近周邊考古遺址、原住民舊社相關

資訊，補充本案與鄰近鹿野地區特殊文化景觀（如移

民村特色等）說明。

（5）委員、專家學者及相關機關所提其他意見。

4. 本環境影響說明書定稿經本部備查後始得動工，並應於

開發行為施工前 30 日內，以書面告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
及本部預定施工日期；採分段（分期）開發者，則提報各

段（期）開發之第 1 次施工行為預定施工日期。

5. 本案自公告日起逾 10 年未施工者，審查結論失其效力；

開發單位得於期限屆滿前，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後

轉送主管機關展延審查結論效期 1 次，展延期間不得超

過 5 年。

6. 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3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：「環境影響

說明書或評估書初稿經主管機關受理後，於審查時認有
應補正情形者，主管機關應詳列補正所需資料，通知開發

單位限期補正。開發單位未於期限內補正或補正未符主

管機關規定者，主管機關應函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駁回

開發行為許可之申請，並副知開發單位。」

（二）開發單位於 114 年 10 月 28 日函送補正資料至本部，業

經本部轉送有關委員、專家學者及相關機關確認；其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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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委員康鈺、劉委員小蘭、江委員右君、簡委員連貴、劉
教授益昌、原住民族委員會、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、

經濟部水利署、文化部文化資產局、臺東縣政府交通及觀

光發展處、本部大氣環境司、氣候變遷署有修正意見如後

附。

（三）開發單位所提本案開發行為內容及其環境影響摘要如附

件。

（四）茲初擬本案建議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之綜合論述如

下，併 114 年 7 月 31 日專案小組第 2 次初審會議結論及

前述修正意見提委員會討論：

本案經綜合考量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委員、專家學
者、各方意見及開發單位之答覆，就本案生活環境、自然

環境、社會環境及經濟、文化、生態等可能影響之程度及

範圍，經專業判斷，認定已無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8 條及
施行細則第 19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列各目情形之虞，環境

影響說明書已足以提供審查判斷所需資訊，無須進行第

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，評述理由如下：

1. 本計畫之上位計畫包括「臺東縣國土計畫」、「國土空間

發展策略計劃」、「修正全國區域計畫」、「花東地區永

續發展策略計畫」、「臺東縣第三期（109-112 年）綜合

發展實施方案」，開發行為半徑 10 公里範圍內之相關計
畫包括「花東縱谷風景特定區觀光整體發展計畫」、「花

東地區鐵路雙軌電氣化計畫」、「國道東部公路花蓮台東

段工程規劃」、「台 9 線花東縱谷公路安全景觀大道計畫
（臺東段）」、「變更鹿野主要計畫（計畫圖重製暨第四

次通盤檢討）」、「變更紅葉溫泉風景特定區細部計畫（第

二次通盤檢討）」及「臺東縣鹿野鄉和平景苑渡假旅館開
發案」等，本案為旅館開發，計畫位於臺東縣鹿野鄉，符

合臺東縣國土計畫觀光門戶空間發展構想，經檢核評估

本計畫開發符合上位計畫，且與周圍相關計畫無顯著不

利衝突或不相容之情形。

2. 本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已針對施工及營運期間之「空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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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質」、「噪音與振動」、「水文及水質」、「地形、地
質與土壤」、「廢棄物」、「生態環境（含陸域及水域）」、

「景觀及遊憩」、「社會經濟」、「交通」、「文化資產」

及「環境衛生」等環境項目，進行調查、預測、分析或評
定，並就可能影響項目提出預防及減輕對策。經評估後本

計畫各項目評估結果屬影響輕微，對環境資源及環境特

性無顯著不利影響。

3. 本計畫非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

境。開發單位依「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」及「動物生態
評估技術規範」等調查方法，於計畫區 100 公尺範圍內

（衝擊區）及周圍 1 公里範圍內（對照區）進行陸域及水

域生態調查，調查結果分述如下；本案採行相關生態保護
對策，經評估開發行為對保育類或珍貴稀有動植物之棲

息生存無顯著不利之影響：

（1）陸域植物：調查結果發現有「2017 臺灣維管束植物

紅皮書名錄」列為瀕危物種 2 種（菲島福木及青楊
梅）、極危物種 1 種（蘭嶼羅漢松）、易危物種 3 種

（蘄艾、臺灣肖楠及蒲葵），皆未位於計畫區內，屬

鄰近區域人為栽種，本計畫施工及營運期間採行相
關陸域植物保護對策，經評估對於陸域植物影響輕

微。

（2）陸域動物：調查結果發現珍貴稀有保育類 7 種（大

冠鷲、鳳頭蒼鷹、環頸雉、褐鷹鴞、領角鴞、臺灣畫
眉及烏頭翁）及其他應予保育類 2 種（燕鴴與紅尾

伯勞）。除烏頭翁於計畫區與對照區皆有發現，其他

物種皆僅出現在對照區，未來基地東側與西側規劃
國土保安用地做為鄰地農業區隔離用地，而綠地亦

採用短草生地與草灌叢等生態棲地營造，增加動物

棲息與覓食空間，經評估對陸域動物影響輕微。

（3）水域生態：調查結果未發現保育類物種，本計畫施工
期間將妥善利用臨時沉砂池，避免泥沙夾雜雨水直

接流入河道之情事發生。營運期間產生之廢（污）水

經妥善處理至符合放流水標準後，回收再利用於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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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沖廁、綠地澆灌、道路清洗等，經評估對水域生態

影響輕微。

4. 綜整評估本計畫對當地環境品質或涵容能力之影響結

果，本計畫已針對施工及營運期間之空氣品質、噪音與振

動、水文及水質、交通等項目對鄰近敏感點進行評估，評

估結果均屬輕微。另本計畫已針對開發行為及所在環境
敏感區位擬具妥善環保對策，且在生活污水議題採高標

準之承諾。經評估後，本計畫開發未使當地環境顯著逾越

環境品質標準或超過當地涵容能力。

5. 本計畫開發場址屬於私有土地產權，已取得土地所有權
人同意本計畫使用，非屬原住民保留地、原住民族傳統領

域土地，經評估對當地眾多居民之遷移、權益或少數民族

之傳統生活方式，無顯著不利之影響。

6. 本計畫開發行為屬旅館之興建，施工及營運期間無運作
「健康風險評估技術規範」定義之危害性化學物質，經評

估對國民健康或安全無顯著不利之影響。

7. 本計畫位於臺東縣鹿野鄉，影響範圍侷限於場址附近，對

於其他國家之環境，無顯著不利影響。

8. 本計畫屬旅館興建之開發，無其他主管機關認定有重大

影響之情形。

二、開發單位進行簡報。

三、討論情形

（一）本部環境保護司代召集人說明略以：「本案歷經 2 次專
案小組初審會議，討論重點包含『本案開發所涉用地變更

與國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之競合情形』、『加強植栽移補

植計畫合理性』、『加強生態環境友善作法可行性』等議
題。經開發單位補充說明『本案開發基地已取得農業用地

變更使用同意並符合上位計畫』、『移補植喬木定植 1 年

後每年監測 1 次存活率，連續監測 3 年，存活率應達 80%，
未達 100%之數量以 1:1.2 補植，綠化植栽喬木以原生種

（含食草蜜源植物）為限』、『規劃減少不必要的照明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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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，降低過度或不必要的人造光照』等；專案小組建議通

過，並提請委員會討論。」

（二）主席詢問與會委員及機關意見，江委員康鈺、劉委員小

蘭、江委員右君、劉教授益昌、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、

經濟部水利署、臺東縣政府交通及觀光發展處、本部大氣

環境司、氣候變遷署已同意確認；原住民族委員會及文化

部文化資產局未派代表出席。

（三）簡委員連貴發言略以：「開發單位就書面意見已有回應，

其中基地內保留綠地 0.72 公頃，約占總面積 57 %，並將

進行整體景觀綠地規劃，值得肯定；土方運輸車輛之早上

時段已有調整，本人無意見。」

（四）臺東縣政府代表發言如附件 1。

（五）主席確認與會委員及機關無其他意見，宣布進行委員審

議，決議如後述。

四、決議

（一）本案審查結論如下：

1. 本案經綜合考量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委員、專家學

者、各方意見及開發單位之答覆，就本案生活環境、自然

環境、社會環境及經濟、文化、生態等可能影響之程度及
範圍，經專業判斷，認定已無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8 條及

施行細則第 19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列各目情形之虞，環境

影響說明書已足以提供審查判斷所需資訊，無須進行第

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，評述理由如下：

（1）本計畫之上位計畫包括「臺東縣國土計畫」、「國土

空間發展策略計劃」、「修正全國區域計畫」、「花

東地區永續發展策略計畫」、「臺東縣第三期（109-
112 年）綜合發展實施方案」，開發行為半徑 10 公

里範圍內之相關計畫包括「花東縱谷風景特定區觀

光整體發展計畫」、「花東地區鐵路雙軌電氣化計
畫」、「國道東部公路花蓮台東段工程規劃」、「台

9 線花東縱谷公路安全景觀大道計畫（臺東段）」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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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變更鹿野主要計畫（計畫圖重製暨第四次通盤檢
討）」、「變更紅葉溫泉風景特定區細部計畫（第二

次通盤檢討）」及「臺東縣鹿野鄉和平景苑渡假旅館

開發案」等，本案為旅館開發，計畫位於臺東縣鹿野
鄉，符合臺東縣國土計畫觀光門戶空間發展構想，經

檢核評估本計畫開發符合上位計畫，且與周圍相關

計畫無顯著不利衝突或不相容之情形。

（2）本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已針對施工及營運期間之

「空氣品質」、「噪音與振動」、「水文及水質」、
「地形、地質與土壤」、「廢棄物」、「生態環境（含

陸域及水域）」、「景觀及遊憩」、「社會經濟」、

「交通」、「文化資產」及「環境衛生」等環境項目，
進行調查、預測、分析或評定，並就可能影響項目提

出預防及減輕對策。經評估後本計畫各項目評估結

果屬影響輕微，對環境資源及環境特性無顯著不利

影響。

（3）本計畫非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息

環境。開發單位依「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」及「動

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」等調查方法，於計畫區 100 公
尺範圍內（衝擊區）及周圍 1 公里範圍內（對照區）

進行陸域及水域生態調查，調查結果分述如下；本案

採行相關生態保護對策，經評估開發行為對保育類

或珍貴稀有動植物之棲息生存無顯著不利之影響：

①陸域植物：調查結果發現有「2017 臺灣維管束植物

紅皮書名錄」列為瀕危物種 2 種（菲島福木及青楊

梅）、極危物種 1 種（蘭嶼羅漢松）、易危物種 3 種
（蘄艾、臺灣肖楠及蒲葵），皆未位於計畫區內，屬

鄰近區域人為栽種，本計畫施工及營運期間採行相

關陸域植物保護對策，經評估對於陸域植物影響輕

微。

②陸域動物：調查結果發現珍貴稀有保育類 7 種（大

冠鷲、鳳頭蒼鷹、環頸雉、褐鷹鴞、領角鴞、臺灣畫

眉及烏頭翁）及其他應予保育類 2 種（燕鴴與紅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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伯勞）。除烏頭翁於計畫區與對照區皆有發現，其他
物種皆僅出現在對照區，未來基地東側與西側規劃

國土保安用地做為鄰地農業區隔離用地，而綠地亦

採用短草生地與草灌叢等生態棲地營造，增加動物

棲息與覓食空間，經評估對陸域動物影響輕微。

③水域生態：調查結果未發現保育類物種，本計畫施工

期間將妥善利用臨時沉砂池，避免泥沙夾雜雨水直

接流入河道之情事發生。營運期間產生之廢（污）水

經妥善處理至符合放流水標準後，回收再利用於區
內沖廁、綠地澆灌、道路清洗等，經評估對水域生態

影響輕微。

（4）綜整評估本計畫對當地環境品質或涵容能力之影響

結果，本計畫已針對施工及營運期間之空氣品質、噪
音與振動、水文及水質、交通等項目對鄰近敏感點進

行評估，評估結果均屬輕微。另本計畫已針對開發行

為及所在環境敏感區位擬具妥善環保對策，且在生
活污水議題採高標準之承諾。經評估後，本計畫開發

未使當地環境顯著逾越環境品質標準或超過當地涵

容能力。

（5）本計畫開發場址屬於私有土地產權，已取得土地所
有權人同意本計畫使用，非屬原住民保留地、原住民

族傳統領域土地，經評估對當地眾多居民之遷移、權

益或少數民族之傳統生活方式，無顯著不利之影響。

（6）本計畫開發行為屬旅館之興建，施工及營運期間無
運作「健康風險評估技術規範」定義之危害性化學物

質，經評估對國民健康或安全無顯著不利之影響。

（7）本計畫位於臺東縣鹿野鄉，影響範圍侷限於場址附

近，對於其他國家之環境，無顯著不利影響。

（8）本計畫屬旅館興建之開發，無其他主管機關認定有

重大影響之情形。

（9）其餘審查過程未納入環境影響說明書內容之各方主



9

張及證據經審酌後，不影響本專業判斷結果，故不逐

一論述。

2. 本案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，開發單位應依環境影響說

明書所載之內容及審查結論，切實執行。

3. 本環境影響說明書定稿經本部備查後始得動工，並應於

開發行為施工前 30 日內，以書面告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

及本部預定施工日期；採分段（分期）開發者，則提報各

段（期）開發之第 1 次施工行為預定施工日期。

4. 本案自公告日起逾 10 年未施工者，審查結論失其效力；

開發單位得於期限屆滿前，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後

轉送主管機關展延審查結論效期 1 次，展延期間不得超

過 5 年。

（二）江委員康鈺、劉委員小蘭、江委員右君、簡委員連貴、劉

教授益昌、原住民族委員會、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、

經濟部水利署、文化部文化資產局、臺東縣政府交通及觀

光發展處、本部大氣環境司、氣候變遷署等意見，經開發

單位於會中說明，業經本會確認，請開發單位將補充說明

資料納入定稿。

第二案 電弧爐煉鋼業集塵灰資源再生廠設立變更計畫環境影響

說明書第三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

一、江委員康鈺依「環境部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組織規程」

第 9 條規定進行迴避。

二、本部環境保護司說明

（一）114 年 8 月 14 日專案小組初審會議結論如下：

1. 本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建議審核修正通過。

2. 開發單位就專案小組所提下列主要意見，已承諾納入辦

理，請於 114 年 10 月 31 日前依下列事項補充、修正，

並提送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修訂本至本部，經有關委
員、專家學者及相關機關確認後，提本部環境影響評估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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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委員會討論：

（1）針對本次變更新增收受之事業廢棄物（含主原料及

副原料），強化說明處理流程、種類、數量、各成分
允收標準及去化管道等管理管制機制，並以質量平

衡圖示呈現本案收受事業廢棄物各重金屬及氯含量

情形。

（2）就最劣情境（事業廢棄物收受物種及最大量），重新
評估各項空氣污染物排放種類、排放量、總量限值之

合理性，並據以修正污染防制（治）措施及環境保護

對策等規劃內容。

（3）重新檢核溫室氣體排放量評估合理性，加強溫室氣

體排放減量及抵換措施規劃，研擬具體查核方式。

（4）委員、專家學者及相關機關所提其他意見。

（5）本環境影響差異分析報告定稿備查後，變更內容始

得實施。

3. 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3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：「環境影響

說明書或評估書初稿經主管機關受理後，於審查時認有

應補正情形者，主管機關應詳列補正所需資料，通知開發

單位限期補正。開發單位未於期限內補正或補正未符主

管機關規定者，主管機關應函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駁回

開發行為許可之申請，並副知開發單位。」

（二）開發單位於 114 年 10 月 30 日函送補正資料至本部，業
經本部轉送有關委員、專家學者及相關機關確認；其中，

黃委員志彬、江委員右君、本部氣候變遷署及環境管理署

有修正意見如後附。

（三）114 年 8 月 14 日專案小組初審會議及前述修正意見提委

員會討論。

三、開發單位進行簡報。

四、討論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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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本案召集人吳委員義林說明略以：「本案以環境影響差異
分析報告辦理變更，在原環境影響評估之主原料及副原

料之許可收受再利用總量不變前提下，主原料新增含鋅

產品、副原料中飛灰總氯投料量提高。專案小組要求開發
單位採最劣情境及質量平衡法分析評估空氣污染物及各

項污染物之排放情形，結果均符合原環境影響評估承諾

之排放濃度。另因增加副原料的焚化飛灰使製程呈鹼性，
可提升廢棄副原料資源循環，可達到每年約 1 萬公噸之

減碳效益。爰專案小組建議審核修正通過，並提請委員會

討論。」

（二）主席詢問與會委員及機關意見，經濟部產業發展署代表

發言如附件 2；本部氣候變遷署代表發言如附件 3。

（三）張委員瓊芬發言略以：「簡報 p.17 中提及副原料減少石
灰及消石灰之燃燒排放量，請補充所稱『燃燒』是指何種

製程進行估算。另減少開採排碳量之計算方式，係以飛灰

取代消石灰及石灰，並採 1 比 1 方式推估計算，但飛灰
中碳酸鈣或氧化鈣等成分與石灰並非呈現 1 比 1 關係，

目前估算溫室氣體排碳量結果偏高。」

（四）高委員志明發言略以：「地下水監測目前僅設置上游 2 處

監測點，而開發單位設有 3 個 300 公噸地下水儲槽，作
為缺水時之備用水，所以缺水時會抽取地下水；因此，如

有抽取地下水之情形，應評估對地下水水文變化，建議設

置 3 口監測井，以掌握水位變化及地下水流向。另外，現
行地下水監測項目並未完全納入監測標準所列全部項

目，導致後續比對可能不完整；監測項目中部分背景值或

水質項目亦未依法規要求全面列入，建請開發單位補充

納入。」

（五）開發單位回覆說明如附件 4。

（六）主席確認與會委員及機關無其他意見，宣布進行委員審

議，決議如後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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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決議

（一）本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審核修正通過。

（二）黃委員志彬、江委員右君、本部氣候變遷署及環境管理署

等意見，經開發單位於會中說明，業經本會確認，請開發

單位將補充說明資料納入定稿。

捌、散會（下午 3 時 0 分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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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臺東縣鹿野鄉四維段 831-1、835、836、837 及 838 等五筆地號旅

館興建案環境影響說明書」確認修正意見

一、江委員康鈺

（一）本案滯洪沉砂池設置於接待大廳之筏基，且容量約達 695 立
方公尺，就場區配置及坡度設計，未來因應極端氣候之強降

雨條件，筏基設置為滯洪沉砂池，其收集及容量之設計合理

性，應重新評估說明。

（二）若前述筏基設置滯洪沉砂池設施，相關清淤方式、頻率及淤
泥貯存、清除及處理處置或再利用方案，均應重新規劃與評

估說明。

二、劉委員小蘭

（一）確認意見一

1. 基地內將移植 117 棵五葉松，剩餘之五葉松約 183 棵將於

施工前開放給民眾或機關團體領養，請說明施工前若無人

領養之處置方式。

2. 交通尖峰時刻一般為上午 7 時至 9 時，本案為何運土、施

工車輛進出時間為上午 8 時至 12 時，未避開尖峰時刻?

3. 本案是否會影響農路及灌溉水路？

（二）確認意見二：工程車輛行駛時間為上午 9 時至中午 12 時及

下午 13 時至 16 時，請問運土車輛行駛時間是否也將修正？

三、江委員右君

（一）確認意見一

1. p.7-12、表 7.1.1-6 各型車輛空氣污染物排放係數，建議用

「粒狀污染物」取代「TSP」。

2. 表 7.1.1-7 至表 7.1.1-10 施工期間衍生車次增量模擬預測，

請確認表格擬傳達之資訊，目前兩欄的數字都是相同的。

3. 環境監測計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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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施工、營運階段，空氣品質監測點位，建議增加開發基

地一處（因有污染源）。

（2）土方開挖期間，空氣品質監測頻率建議提高。

（3）鑑於居民關切異味問題，考量營運期間餐飲油煙之影

響，空氣品質監測項目建議增加異味監測。

4. 節能的措施除了考慮建築設計、空調、照明外，建議可考慮

熱泵之應用。

5. 本開發案若有規劃接駁車，建議可考慮逐步汰換為低污染

運具。

（二）確認意見二：施工、營運階段之環境監測計畫，空氣品質監

測點位，建議應包含上風區、基地及下風區至少各 1 點位。

四、簡委員連貴

（一）本案與鄰近鹿野地區特殊文化景觀（如移民村特色等），在
基地周界留設隔離綠帶，應加強與周圍環境生態景觀融合

規劃。

（二）規劃營運後 1 年內取得「銅級環保旅館標章」，請納入承諾

事項。

（三）本計畫場址內設置 695 立方公尺以上之滯洪池，建議朝生

態滯洪池規劃。

（四）本案經計算剩餘土石方約 7,111.38 立方公尺，請說明整地
工程及基礎開挖挖填土方量，加強土方暫存區規劃及土石

方管理計畫［含相關污染防制（治）措施］。

（五）運輸車除進出時段為平日上午 8 時~12 時，下午 13 時~16

時間，避開尖峰時段及降低車速，另運輸路線若經過國、小

學（含學區），則應避開上、下學時段。

（六）應淨零排放政策，施工期間與與營運期間，請加強具體節

電、節水、節能減碳措施。

（七）因應氣變遷強降雨，施工期間，應提出具體氣候變遷調適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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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措施。

五、劉教授益昌

（一）p.6-128 花崗山建議修正為花岡山。

（二）A02-75 文化調查報告請註明調查者，以示負責。

（三）環境影響說明書仍未敘述鄰近延平鄉在一定範圍內的考古

遺址。

（四）A02-78，5.3.3 鹿野鄉的原住民與「飛地」，有點奇怪，飛

地其實是延平鄉的，這樣容易引起誤解。

六、原住民族委員會

（一）確認意見一：最高行政法院 112 年度上字第 487 號上訴人
財團法人地球公民基金會等 6 人與被上訴人環境部等 2 人

及參加人臺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間環境影響評估法事件，

最高行政法院於本件具體個案中，逕認將「原住民族傳統領
域土地」僅限於「公有」部分的規定為無效，並拒絕適用。

原審以原住民族基本法（下稱原基法）第 21 條第 1 項所定

諮商同意程序的適用範圍，限於「公有土地」，而系爭開發
計畫用地為私有土地，故無上開規定的適用等語，有判決適

用法規不當的違法。故開發單位如於私有地進行開發，建請

仍應參照原基法第 21 條之立法意旨，於開發前與部落充分
諮商，並尋求兼顧地方發展與部落權益之共識，方能避免日

後行政爭訟遭行政法院指摘開發單位違反原基法第 21 條規

定致受益處分被撤銷之情事發生。

（二）確認意見二：本案開發基地為私有地，屬原住民族傳統領域
調查成果範圍內，綜合前揭判決意旨及原基法第 21 條之立

法意旨，仍建議開發單位就開發計畫內容，與當地關係部落

充分溝通說明。開發單位可向開發基地所在地之鄉（鎮、市、
區）公所提出協助確認所涉關係部落，並商請部落召開部落

會議，由開發單位於部落會議說明開發事項更為周妥，俾增

進資訊揭露與相互理解，以尋求關係部落之支持，並得以降

低爭議及後續行政爭訟之風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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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

（一）構樹屬於臺灣原生種，且為野生動物及昆蟲之重要食源與

蜜源植物，建議開發單位審慎評估移除與移（補）植標的，
並由具樹木移植及養護專業之團隊執行，以避免過程傷及

根系，降低移植成功率。

（二）新（補）植植栽規劃樹種選擇，可參考本署臺灣原生樹木推

廣及媒合平臺(https://nativetree.forest.gov.tw/)，除提供相關

樹種資料外，亦可提供綠化苗木及業者資訊以供選用。

八、經濟部水利署

（一）本開案涉及旅館興建開發案，其修正二稿內容已有規劃汙

水處理設備及提供雨水貯留之中水回收池，文中已明確配

合回收利用澆灌及沖廁使用，建議未來各建物倘有冷氣冷

凝水或逆滲透(RO)飲水機廢水亦可一併納入回收。

（二）另建議未來細部設計階段應建置用水管理系統，各棟建物

與供水主幹管設置分錶，俾未來用水或查漏管理使用。

九、文化部文化資產局

查文化資產調查報告係 114 年 9~10 月辦理，請開發單位依據

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5 條第 2 項執行作業原則及文化資產保存

法第 58 條第 2 項執行作業原則，將調查報告先送臺東縣政府

審查，後續請再附上審查通過之公文。

十、臺東縣政府交通及觀光發展處

（一）「臺東縣鹿野鄉四維段 831-1 地號等 5 筆土地申請變更作

遊憩用地案」興辦事業計畫書(含農變申請書)第二次修正案

業經本府 113 年 11 月 27 日府觀企字第 1130267454 號函，

予以備查在案，後續請開發單位於通過環評後另行函知本

府核發興辦事業核定函及定稿本。

（二）本案本府尊重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專業審查意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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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本部大氣環境司

（一）第 7.1.2 節，請補充說明本案空氣污染物增量抵換施工、營

運期間抵換量計算方式係採「全量抵換額度」或「每年排放
抵換額度計算」。另建議施工、營運之應抵換量、抵換來源、

抵換物種及抵換量分別表列陳述。

（二）依表 7.1.2-1、表 7.1.2-2(p.7-20)所示合計細懸浮微粒應抵換

量為 0.6431（公噸/年），與 p.7-21（三）細懸浮微粒計算說

明應抵換量不一致，請確認。

（三）表 7.1.2-3 處理面積 14.5（公頃/年）與 p.7-21 計算說明應抵

換面積不一致，請確認。

十二、本部氣候變遷署

（一）確認意見一：表 7.1.3-4 所列之大型車、小型車與機車耗油

量及總用油量推估方式，依據「行駛里程和燃油效率」計算

個別車輛之油耗，推估的耗油量與總用油量不一致，又所列
之柴油與汽油排放係數，與環境部最新公告「溫室氣體排放

係數」及本部依國內汽柴油銷售業者提供於事業溫室氣體

排放量資訊平台公布之「113 年車用汽、柴油熱值」所計算

之柴油與汽油排放係數亦不一致，請重新檢視計算結果。

（二）確認意見二：柴油與汽油排放係數之甲烷(CH4)及一氧化二

氮(N2O)數值，依照本部訂定之「溫室氣體排放係數」（移

動源柴油甲烷、一氧化二氮排放係數皆為 3.9kg/TJ；車用汽

油甲烷、一氧化二氮排放係數分別為 25、8.0kg/TJ）及事業

溫室氣體排放量資訊平台公開之 113 年度車用柴油與汽油

的低位熱值 8,642、7,609kcal/L 計算結果仍有誤，請開發單

位重新檢視並修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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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發單位所提「臺東縣鹿野鄉四維段 831-1、835、836、837 及 838
等五筆地號旅館興建案環境影響說明書」開發行為內容及其環境影

響摘要

一、開發行為內容

本案位於臺東縣鹿野鄉四維段 831-1、835、836、837 及 838 地

號等 5 筆土地，面積為 12,541.15 平方公尺，規劃旅館設施區、

附屬設施（包括公用設備、平面停車場、人行步道等）、區內
道路及國土保安用地，設定理念運用當地得天獨厚的自然條

件、人文特色，打造一處「山林融合、自然質樸」之度假旅館，

可供遊客遠離平日忙碌及喧囂生活型態，至本園區內尋找慢旅

之休閒度假氛圍。

二、環境影響摘要

（一）空氣品質：施工期間對周邊空氣品質影響經空氣品質擴散

模式分析，模擬結果經加成背景濃度後，均能符合空氣品質

標準，對周遭空氣品質影響應屬輕微；營運期間空氣污染來

源為餐廳油煙與交通車輛行駛所產生的廢氣排放，模擬結

果經加成背景濃度後，均能符合空氣品質標準，對周遭空氣

品質影響應屬輕微。

（二）噪音及振動：施工階段施工機具所造成噪音增量為

0.1dB(A)、施工運輸車輛所造成之道路交通噪音增量為
4.0dB(A)，均屬於無影響或可忽略影響程度。營運階段旅客

進出車輛所造成之道路交通噪音增量為 1.0~2.7dB(A)，屬於

無影響或可忽略影響程度。

（三）水文水質：施工階段將於工區內設置臨時沉砂池承接因開
發所增加之逕流量體，由質量平衡公式計算結果顯示，基地

內因降雨產生之逕流廢水流入承受水體後，懸浮固體濃度

有明顯增量，故施工期間遇到豐水期（例如：梅水季節、颱
風）需加強裸露地覆蓋及沉砂池功能正常。營運期間區內污

水經處理至承諾加嚴標準（須符合「放流水標準」、「建築

物生活污水回收再利用建議事項」、「再生水水質標準及使
用遵行辦法」及「灌溉水質基準值之品質項目（與旅館、餐

廳污水性質相關的項目包含陰離子界面活性劑、油脂、懸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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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體、氨氮）」等要求之限值），將全數再利用於區內澆灌、
區內道路清洗、沖廁及出入口兩側道路清洗，晴天無放流需

求。雨天僅會再利用於沖廁，剩餘中水將暫存，若降雨日數

超過 5 日，中水池已經飽和，則需放流至承受水體，放流水
量為 65CMD 採 QUAL2K 模式評估，結果水質並無增量情

形，整體而言影響程度輕微。對鄰近地面水質之影響應屬輕

微。

（四）地形、地質與土壤：施工期間進行開挖、填土、基礎及景觀

工程等，均會造成基地原有地形地貌產生改變，未來將透過
事前完整規劃之施工順序，並做好工程管理及環境衛生維

護，預估地形地貌之改變對鄰近環境之影響程度應屬輕微。

營運期間旅館及相關設施均已建設完成，在施工期間開挖
及回填區域均採穩定、壓實並建設為建物或開放空間，地形

地貌之改變對鄰近環境之影響程度應屬輕微。

（五）廢棄物及土石方

1. 土石方：本計畫經估算賸餘土石方約 7,111.38 立方公尺，

規劃運往臺東縣或屏東縣境內核准之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

場，但以臺東縣核准之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為優先選擇。

2. 廢棄物：本計畫施工期間產生廢棄物約 21 公斤/日，將於施

工區設置垃圾桶收集，再由施工廠商委託當地合法清除處

理機構代為清除處理；另預估產生營建廢棄物約為 1,411.16
立方公尺/日，將委託合格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清除、處理，

對於鄰近環境影響輕微。營運期間之最大廢棄物產生量約

692 公斤/日，垃圾統一收集後集中至於區內垃圾收集站，
其中部份將進行回收再利用，其餘無法回收之一般廢棄物

將委託合法清除處理機構代為清除處理。

（六）生態環境

1. 陸域植物：調查結果發現有「2017 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

名錄」列為瀕危物種 2 種（菲島福木及青楊梅）、極危物種

1 種（蘭嶼羅漢松）、易危物種 3 種（蘄艾、臺灣肖楠及蒲
葵）。前述植物皆為鄰近區人為栽植植栽，本計畫施工及營

運期間採行相關陸域植物保護對策，經評估對於陸域植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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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響輕微。

2. 陸域動物：調查結果發現珍貴稀有保育類 7 種（大冠鷲、鳳

頭蒼鷹、環頸雉、褐鷹鴞、領角鴞、臺灣畫眉及烏頭翁）及
其他應予保育類 2 種（燕鴴與紅尾伯勞）。除烏頭翁於計畫

區與對照區皆有發現，其他物種皆僅出現在對照區，未來基

地東側與西側規劃國土保安用地做為鄰地農業區隔離用
地，而綠地亦採用短草生地與草灌叢等生態棲地營造，增加

動物棲息與覓食空間，經評估對陸域動物影響輕微。

3. 水域生態：調查結果未發現保育類物種，本計畫施工期間將

妥善利用臨時沉砂池，避免泥沙夾雜雨水直接流入河道之
情事發生。營運期間產生之廢（污）水經妥善處理至符合放

流水標準後，回收再利用於區內沖廁、綠地澆灌、道路清洗

等，經評估對水域生態影響輕微。

（七）景觀及遊憩

1. 施工期間：整地開挖，施工區轉為裸露地表，並被堆積之工

程材料及施工揚塵等不良景象所取代，對周邊視覺景觀影

響短暫。另對周邊遊憩據點之主要影響為運輸車輛所衍生

之交通量，惟規劃由既有鄉道及省道道路（東 33 線及省道

臺 9 線）作為使用，不影響鄰近聚落道路使用，經評估後應

為輕微或無影響。

2. 營運階段：本計畫旅館設施之造型、顏色及材質等經過專業

建築師之景觀設計，外觀及四周景觀於完工營運後將能融

入當地周圍環境，降低人為設施對視覺景觀之衝擊。且四周
配合綠化及植栽，將有助於景觀美質提昇，對整體環境景觀

感受具正面影響。

（八）社會經濟：施工期間基地內土地使用除建築基地外，其餘地

區原則上以維持自然地形地貌為主，減少對於土地及環境
之影響。施工人員需求將優先聘請當地居民，提供就業機

會，而施工人員進駐可至鄰近聚落商店消費，對當地經濟活

絡有增加之效益。營運期間本案之開發而使土地利用價值
增高，相對的周圍土地之價值亦將受本案之影響而使其價

值增高，因此，本計畫實施將對土地利用造成正面之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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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本案開發後結合東部地區既有觀光遊憩資源，可增加鄰
近區域經濟產業活動，提升觀光遊憩水準與服務品質，達成

東部地區產業目標。

（九）交通運輸：施工期間運輸車輛均由東 33 線與臺 9 線進出入

工區，評估晨、昏峰對周邊道路交通影響可維持既有 A1~B2

級服務水準。營運期間尖峰衍生人旅次產生交通量對周邊
道路交通影響可維持 A1~B1 等級，對周邊交通影響尚屬輕

微。

（十）文化資產：本案經文獻檢索及實地調查結果，在基地範圍內

並未發現任何與文化資產相關的事項。未來於開發過程中，
如發現任何涉文化資產標的，將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3、

57、77、88 條之規定辦理。

（十一）環境衛生：本計畫為旅館之興建，未來施工及營運期間將

定期執行環境清潔工作，同時加強環境衛生，因此本計畫

對環境衛生無不良影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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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電弧爐煉鋼業集塵灰資源再生廠設立變更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

第三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」確認修正意見

一、黃委員志彬

（一）開發單位已針對含鋅爐碴及廢噴砂新增收受項目說明其成
分分析結果及對煙道排放之影響評估，惟建議補充具體模

擬依據、樣品代表性說明及高鋅原料操作風險評估，並強化

後續爐碴溶出監測與防制措施，以確保變更後作業對環境

無不良影響。

（二）開發單位已就異常事件管理提出具體入廠檢測、造粒管控、

PLC 警報與防制設備檢查等機制，惟為確保異常事件應變

與通報流程之制度化及可追蹤性，建議補充異常事件通報
與應變之 SOP 文件、警報門檻設定依據及外部通報機制說

明，以強化管理機制之完整性及環境風險可控性。

二、江委員右君

（一）為因應事業廢棄物處理機構或再利用機構應於收到廢棄物

30 日內完成廢棄物處理或再利用作業，擬依示驗計畫成果，

將投料總氯管制從原規定≦0.24%，變更為≦0.66%。

1. 請說明原規定≦0.24%之依據。

2. 為降低對環境之衝擊，建議應提升處理量能或防制效率，而

非提高投料的總氯量。

3. 請提供投料總氯≦0.66%之空氣污染物可能排放濃度。目前

的結果可能是短期運作的情況，長期操作之風險應予以評

估。

（二）應補充垃圾焚化廠及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焚化爐焚化飛

灰最大收受量由 3 萬 5,000 公噸/年提高至 5 萬噸/年之合理

性評估依據。

（三）表 4.2.1-1 各項目廢棄物允收標準及收受總量限值變更前後

彙整表，未提及投料管制之焚化飛灰氯含量由≦0.24%調整

為≦0.66%之內容，請補充。此外，投料氯含量增加後，活

性碳、石灰/消石灰之用量未調整，請評估其合理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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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雖然副原料總處理量不變，但變更後質量平衡圖未考慮到
副原料焚化爐焚化飛灰最大處理量增加 1 萬 5,000 公噸/年

的影響。

三、本部氣候變遷署

（一）請補充說明主原料變更後投入碳含量約 2,015.9 公噸/年及

副原料變更後投入碳含量約 2,368.9 公噸/年的計算說明，以

利檢視數值合理性。

（二）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提及「依據相關文獻及資料參考，其
生產、運送、燃燒石灰過程中，合計碳排約 0.9〜1.1 噸 CO₂e/

噸 CaO」，因其包含產生運輸排放，似不宜作為扣除減量計

算，報告以減少開採排碳量表示亦不精確。另請提供原副原
料投入碳含量約 1,897.5 公噸/年之計算說明，以檢視目前所

估算減少 1 萬 5,000 公噸石灰之溫室氣體排放量是否合宜

及與之前計算標準一致。

（三）本案之溫室氣體排放量計算，請使用 113 年環境部最新公

告「溫室氣體排放係數」、事業溫室氣體排放量資訊平台公

開之「113 年度車用汽、柴油熱值」及 GWP 值採用 IPCC

第六次評估報告估算。

四、本部環境管理署

p.45 本部氣候變遷署相關意見 1 回覆變更後之溫室氣體減量與

太陽光電設施等內容，是否納入承諾或第七章等，請再確認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